
I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確定終局

! 裁判案號  縣練气，嫩 域 如 穩

聲 請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 -
住 居 所 ：，

送 達 處 所

電 話 ：

1丨 茲 依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5 9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： 

2 | 審 査 客 M

3|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 第 2 項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

主要爭點

5| 一 、系爭規定是否侵害（中華民國蕙法》（ T 稱憲法）第 8 條保障人

6 !

7 ：

8 !

9 ：

1 0 丨

n !

12：

民之人身自由？

二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《憲法》第 2 3 條之比例原則？

三 、 系爭規定是否違反《憲法》第 7 條之平等原則？

確定终局裁判案號

I f ] 法院今f 年 字 第 號 刑 事 判 決 （聲證1 )。 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°

1 3：

1 4：

15:

1 6： 

17| 

1 8； 

1 9丨 

20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之目的：

為聲請人涉犯毒品案件，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系爭規定’侵害 

人民受《憲法》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，並遠反第7 條之平等原 

則及第2 3 條之比例原則，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° 理由如下：

一 、系爭規定依毒品分級標準，定有次於〈毒品克害防制條例> 第 

4 條 第 1 項嚴重之法定刑。如 <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〉第 4 條 

第 1 項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則系爭規定亦因相同或類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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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有違憲之虞 (丨…誦 ) 。

二、 從犯罪人數銳之，系爭規定之違憲疑義於實務上與{毒品危害 

防制條例> 第 4 條 第 1 項具相同或以上程度之重要性，重大 

影苹多數人民權利。故就系爭規定之違憲疑義，亦有單獨受理、 

解释之必要

三 、 系爭規定具之法律效果，係 對 〈憲法> 第 8 條人身自由之最 

嚴童限制，應採嚴格審査標準。再就毒品犯罪之統計及對於重 

刑化效果之批評，系爭規定未能通通〈憲法> 第 2 3條比例原 

則檢驗，並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罪贵原則，顯屬違憲（■

四 、 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僅有「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未 

能充分反映不法行為之内涵，顯為立法之恣意，而違反〈憲法〉 

笫 7 條之平等原則

貳 、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之憲法上權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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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所涉及之基本權：

《蕙法》第 7 條 、第 8 條 第 1 項及第2 3條 。

三 ' 按 《憲法訴訟法》第 5 9 條 第 1 、2 項及第9 2條第 2 項規定’本 

案應於 1 1 1 年 7 月 4 日前聲請。聲請人爰於法定期間内向鈞 

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參 、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 -

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如下：

一 、  系爭規定依毒品分級揉準，定 有 次 於 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〉第 4 

條 第 1 項 嚴 重 之 法 定 刑 °如 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> 第 4 條 第 1 項 

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則系爭規定亦因相同或類似之理由有違憲  

之 虞 ：

(一） 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 第 1 項之遠憲疑義，業經吳建廷 

等聲請人聲請，並 由 鉤 庭 受 理 在 案 。上開聲請人之意旨，係 

認該規定有關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之部分，違反《憲法》第 

7 條 、第 8 條及第2 3 條 。

(二） 觀系爭規定與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 1 清免差異.，係 

因行為客體為「第二級毒品」，而以「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

期徒刑」為其法定刑°其餘構成要件，兩者盡屬相同。就此可 

知，糸爭規定之規範逢輯值根墟泰品分級遞減其法定刑，以〈毒 

品危害防制條例> 笫 4 條 第 1 項之法定刑下限為其法定刑上 

限 ，險無死刑外，刑 度 輿 （刑法> 篇 條 殺 人 罪 相 t 。故

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 第 1 項若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 

體系上刑度之顯受其影響之系爭規定，亦因相同理由而有違蕙 

之 虞 °

二 、 從 犯 罪 人 數 觀 之 ，系爭規定之違憲疑義於實務上舆〈毒品危害防  

制條例〉第 4 條 第 1 項具相同或以上程度之重要性，重大影警多 

數人民權利•故就系爭規定之違憲疑義，亦有單獨受理、解释之  

必 要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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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依法務部統計處於20 1 8年 9 月公布之〈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案 

件統計分析> 7第5 4 頁可知，20 0 8年至20 1 8年之十年間，地 

方檢察署辦理製造、運輸、販賣毒品案件起訴人數如下表所示：

(二）第 5 7 頁之資料亦顯示，同樣期間地方檢察署執行製造運輸販 

賣毒品案件之有罪人數結構：

(三）從 製 造 、運 輪 、販脅毒品罪之犯罪人數來看，系爭規定佔责務  

上 犯罪人數近 4 5 % 。相 較 之 下 ， 鈞庭已受理之 {毒品危害防  

制條例> 第 4 倏 第 1 項遠寃疑義案，犯罪人數甚至低於条爭  

規 定 。就此可知，系爭規定是否受違蕙宣告，牽涉多數人民之 

權利重大，亦有單獨受理、解釋之必要。

三 、系爭規定具之法律效果，係 對 （憲法〉第 8 條人身自由之最嚴重  

限 制 ，應採嚴格審査標準。再就毒品犯罪之統計及對於重刑化效  

果 之 批 評 ，系爭規定未能通過 { 憲法〉第 2 3 條比例原則檢驗， 

並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罪责原則，顧屬違憲：

(一 ）系爭規定係對人民人身自由之最嚴属限制：

法務部統計處，〈製造運输販賣毒品案件統計分析 〉，{刑事政策輿犯罪防治研究專刊〉第 1 8 期 ， 

2018 年 9 月 ，頁 52-60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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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按 《憲法》第 8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身嬤之自由應予  

保 障 0 , 司法院釋字第6 6 9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，限制人身自 

由 之 刑 罰 ，乃嚴重限制人民某未进之不得已的最後手段，法 

定刑度之高低應輿行為所生之危害 '行為人贵任之輕重相符 i  

始 符 合罪刑相當原則。

(2) 又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包含無期徒刑，其刑度種類、程度涉 

及人身自由之永恆剝奪，當然是針對人身自由之直接、最嚴 

重之侵害。

(3) 申言之，《憲法》第 8 條為人身自由保障之明文規定，且因限  

制人身自由之刑罰為對人身自由之嚴重限制，立法目的除須 

為實現重要特定法益，且刑罰手段，須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， 

且法定刑度之高低，更需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贵任之  

趄 重 相 符 ，始 符 合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。

(二 ）就系爭規定所定之法律效果，應 採 取 F嚴 格 」審 查 標 準 ；就立 

法 事 實 之 調 査 ，亦 應 採 取 「強烈内容審査」之 審 査 密 度 ：

1 、 我菌近年之憲法解釋，針對不同之事務領域、本於權力分立之 

考量、所涉及基本權之種類及内涵、法律所欲追求之目的性質 

等要素，業已發展出寬嚴不同之審查標準。參諸許宗力大法官 

於司法院擇字66 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，即表示「特 別 刑 法 |之  

重 刑 規 定 ，其性質上是嚴峻的例外立法，特別容易產生重大違  

反 艚 条 的 禮 值 判 斷 ，應採嚴格本査揉準2 。

2 、 又系爭規定係對人民之人身自由核心内涵的嚴重剝奪，是以，

• 不論從基本播侵害的種類、範 圍 ;事務領域.、權力分立角度（違

反一般刑法體系正義的例外規定）等考量，皆應採取最嚴格之 

審查標準。故在立 法 目 的 上 ，應在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，

且手段必須是最小侵害；而在立法事實之調查上，應採取「強

2 司法院釋字第6 6 9 號許宗力大法宫解釋協同意見書第3 頁 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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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内容審查」之審查密度。

(三 ）毒品犯罪率始终未予降低，顯見系爭規定之重刑規定，根本無 

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，違反手段適合性原則：

1 、 經 查 ，系爭規定之立法沿革及％定刑如下：

(1)44年及 6 2 年 《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》第 5 條第 1 項 ，刑 

度係唯一「死刑」。

⑵ 8 1 年 《肅清煙毒條例》第 5 條 第 1項 ，刑度為「死刑或無期 

徒刑」。

(3)86年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2 項 ，刑度為「無期徒 

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」。 

⑷ 9 8 年修正提高得併科罰金為「一千萬元以下」；

(5)108年再提高有期徒刑為「十年以上」，得併科罰金為「一千 

五百萬元以下」-

就此可知，除 8 1 年之修正外，迄今之修法均係再予重刑 化 。

立法意旨既在「肅清煙毒，防制毒品危害」，則有必要參諸實 

證統計以瞭解其實際效果。

2 、 參照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編製之1 0 9 年 〈中華民國刑案 

統計〉第 30-31頁、2 0 6 頁 ，1 0 0年至10 9年之毒品犯罪部分 

之刑案統計資料 f 製表如下：

歷年毒品犯罪之發生率發生件數及嫌疑人數

•T r，.V:<V
l l f i S

198.33 189.09 171.90 163.94 211.30

45,999 44,001 40,130 38,369 49,576

48,875 47,043 43,268 41,265 53,622

：I B »

233.34 248.41 235.28 199.33 192.90

54,873 58,515 55,480 47,035 45,489

32,888 62,644 59,106 49,131 47,779

第 S 頁 ，共 1 7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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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清楚表示毒品犯罪之發展趨勢，再將上表製圖如下•-

70,000

/ 一

—  300

250

3U,UUU - X 「 200

\ / 150
t>U, DUU

100

〇01\J4UUU ~ 

0 - — Q
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

..... 發 生 件 數 ------嫌疑人數 ------_發生率
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 *_______________I

由上開實證資料顯示，由 100年 至 109年的統計趨勢可知， 

毒品犯罪之發生率 '發 生 件 數 、嫌疑人數等統計，不僅無下降  

趨 勢 ，103年 至 106年 間 ，發生率及發生存數更大幅藜升。

3 、 值得注意的是，104年立法院認第三級及第四級舂品有日益范  

濫 趙 勢 ，為 求 嚇 阻 ，分別提高 <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 

3 項 及 第 4 項之最 低 法 定 刑 。但從上述统計可知，掛早已失衡  

之 重 刑 化 立 法 而 言 ，再 提 高 法 定 刑 ，也無法收犯罪防制之效。

4 、 由上可知，重刑化之制裁規範，嚴重欠缺規範之資效性及實證  

的科學性支持。學者王皇玉即於〈論販賣毒品罪H 第 265-266

頁指出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^

從實證調查研究可以得知，影謇一個人是否從事販賣毒品行  

為 ，被 列 入 考 董 的 因 素 ，主要在於被抵風險的高低、犯罪獲利  

大 小 ，以及犯罪人本身對於供給毒品行為在'道德上的自我譴责  

程 度 。至於重刑威姑往往並非考慮的重;te。此外德 a 亦有實證  

研 究 指 出 ，直正能夠減少毒品在社舍流通的M 鍵 ，應該在於犯  

罪 追 訴 的 效 率 ，而非刑蜀的輕重。因此，重刑化刑罰的威赫作

3 X 皇玉，論販賣毒品罪 > ，（政大法學評論 } 第 8 4 期 ，2005年 ，頁 225-27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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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，對 於 嚇 阻 販 费 喜 品 行 為 ，其 實 是 有 限 度 的 。...

5 、 又學者張天一亦指出*刑法給予製造、運輸、或販賣毒品者越 

嚴重處罰時，固然降低供給者意願。然供應量減少，市場價格 

隨之升高*願意承擔較大風險的毒品供應者，獲利程度也增加。 

是 以 ，也可能因高逋利而吸引另一批人拔：事供應卷品之行爲， 

是否必然洁科畚品相關 犯 罪 ，仍存在著不少疑問夂觀察歷年 

毒品犯罪統計，亦可得出相同結論。

6 、 系爭規定固採取重刑化、抽象危險犯之模式，以保護不特定多 

數人的生命、身體與健康，並肅清、防制毒品危害。惟由前述  

實證數拔顧示，多年來舂品犯罪不僅夫有珑定下降，甚至中間 

還有黎升現泉。學者亦指出，以重刑化的立法防制舂品犯罪， 

理論面言不僅毫無依搲，反而存在不少 f 疑 。就此可知，規範 

的重刑設計，於嚴格審査標準下，i 爭規定已無從遠其目的， 

而顯不該當手段適合性原則之要求'

(四 ）系爭規定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，一律處 以 「無期徒刑或十  

年以上有期徒刑」之規定，有違罪刑相當原則，顯違反〈憲法> 

第 2 3條 比 例 原 則 而 違 憲 ：

1 、針對特別刑法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笛之輕重均科以無期徒刑或

十年以上有期徒别，致罪刑不相當，顯違反《憲法》第 2 3條 

之比例原則：

(1)按司法院釋字第6 6 9號解釋，就 《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 

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是否法定刑過重而侵害《蕙法》第 8 條人 

身自由之問題，認 為 ：

…惟系爭規定所禁止製造、運輸、阪賣之客體相對廣泛，一 

部分殺傷力較低之空氣搶，亦在處罰範圍内°基於預防犯羅

張夭一，〈釋芋第四七六號解釋的遺珠之懷一試論毒品犯罪之相關問題> . {月互法學雜誌> 第

103 期 ，2003 年 ，頁]_7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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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考 量 ，立法栽關錄得以特別刑法設1 較高之法定刑，但其  

對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者 ，不論行袅人犯羅情節之鯉重，均以無期 

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荆之重度自白刑相絕，未能具艘考量 

行 為 人 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座，對違法情筘輕徽、顯可憫恕之  

個 案 ，可 能 構 成 顯然過苛之慮葡，面無從兼顧實質正義 - ... 

倘人民僅出於休閒、娛樂等動機而皮迤合法之空氣槍，雖已 

達殺傷力標準，但若其殺傷力甚微，對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 

由 、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低，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況， 

法院縱適用刑法笫五十九倏規定酌減其刑，最低刑度仍達二  

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，無從具 f t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责任之  

輕 後 ，雨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，尚嫌情輕法重，致罪贵

輿 處 罰 不 相 對 應 。..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(2)次按司法院釋字第7 9 0號解釋理由書，就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 

例.》第 1 2條第 2 項 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」， 

認其法定刑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侵害《憲法》第 8 條人民人

身自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惟系爭規定一所稱^~栽種大麻！，其具遒揞形可包含栽楼數量  

極少至大規旗嫌植之情形，涵篕範圃極廣。基於預防犯罪之  

考 量 ，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刑法設定較高法定刑，但其對構  

成 要 件 該 當 者 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_ 之 輕 重 ，均 以 5 年以上 

有期徒刑之重废自由刑相繩，法院難以具體考董行為人違法  

衧 為 之 危 害 程 度 ，對遠法情節輕撤之個案（例如栽種數量極  

少 且 獲 供 己 施 用 箅 縱 適 用 刑 法 第 5 9 條規定酌減其刑，最 

低 刑 度 仍 達 2 年 6 月之有期徒刑，無從具艟考量行為人所應  

j 青 任 之 輕 微 ，爲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，尚嫌情輕法重， 

致 罪 青 輿 處 罚 不 相 當 ，可能播成顯然遍苛之處罰，而無從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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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是以，對照同樣是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、身體安全之槍 

枝管制，以及相同之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規 定 ，大法官已 

清麴揭示：不檢犯罪情節鏟重，一#處以相同重刑，無從兼

顧 實 質 正 義 。且縱適用《刑法》第 5 9條規定酌減其刑，仍 

有違罪刑相當原則。

(4) 觀諸系爭規定，不只栽種大麻有供自己施用、醫療目的之少 

量栽種行為，販曹泰品犯罪亦有小額販責或耩物交換網絡" 

根據英國威爾斯犯罪調査，右 54°/。施用凑品者泰品來涨爲朋 

友而非秦梟。此韁熟人辏物交換網络是為了避免接篛真正基  

力犯罪者 > 亦 降低被捕風險，而 彼 互 通 有 無 ，已為晚近犯 

罪 學 所 認 識 ^然而，此種小額或互惠之毒品供給卻一律被認 

定為販賣毒品罪，處以顯不相當之重刑。同時，關於運輸之 

解 释 ，雖有學者建議應依重量、是否有傳遞他人之意圖加以 

判 斷 ，但實務上仍不問目的、數 量 ，寬認跨境網嫌卷品一律  

構 成 「運 棱 i ，以無期接: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相繩。

(5) 就此，系爭規定一律虑以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  

刑 ，来能具嫌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度，#違 法 情 節  

輕微、顯可榈恕之個案構成顯然逷 f 之 處 葡 ，應違反罪刑相  

當 原 則 。

2 、又比較「轉讓第二級毒品罪」刑 度 ，顯見系爭規定法定刑有失 

均 衡 ：

⑴ 按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S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棘讓第二級  

泰 品 者 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十  

萬 元以下罰金 。 I 5

5 林俊儒，（減刑規定與罪刑相當原則：從釋字第 7 9 0 號反思重刑化的毒品政策〉’（月旦醫事法 

報告》第 4 5 期 ，2 0 2 0年 ， 5  17-28 □

蕭文儒，〈網睥即運輸？跑腿成毒梟？ 一論運輸毒品罪之「運輸」〉’《警大法學論集> 第 4 0 期 ， 

2021 年 ，頁 248 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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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比較系爭規定與「轉讓第二級毒品罪」之規定，構成要件為 

「轉讓」與 「製造、運 輸 、販賣」之差異，法定刑卻天差地 

別 。單 以 「轉讓」毒品行為之性質觀之，行為人同樣無法控 

制毒品可能造成的損害程度與範圍；遑 論 「營利」本身的概 

念 ，並不具有負面的價值判斷結果，且實務上論斷製造及運 

輸 行 為 ，‘並 不 以 「營利」為 限 。然 面 ，縱就損害的範圍與程 

度未見顯著差異，法定刑即由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層升至無 

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實難通過《惠法》第 2 3 條比 

例原則檢驗7。

3 、再從實質上法益侵害的態樣相較，系爭規定之重刑，均遠重於 

一般刑罰規定而顯未符體系正義

(1) 就與其他刑法條文之比較，可參照如下條文：

a.  對於贫接侵害生命、身體法益的實害犯，最嚴重的是《刑 

法》第 2 7 1條 「殺 人 罪 i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开J 、無期徒 

刑或死刑。

b .  對不特定多數人生命、身 體 、健康法益之侵害，《刑法》 

第 185-1條 「劲持交通工具罪，則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 

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c.  以危害不特定多數人健康之行為觀之，《刑法》第 191-1 

條「流通含品下泰之 罪 ！之法定荆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 

致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斯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

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(2) 反觀系爭規定，對於一本質上僅帶給不特定人之生命、身體、

健康抽象危害的販賣毒品行為，既耒實際連結造成他人死亡、 

重 #之 結 杲 ，卻被科以剝奪犯罪人的生佘或终生自由的方式

處 罰 。學者王皇玉亦指出，如此的刑罰規定，實已形成刑法

張 天 一 、 〈釋 字 第 四 七 六 號 解 釋 的 遣 珠 之 憾 一 試 論 毒 品 犯 罪 之 相 關 問 題 〉 ，《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> 第  

103 期 ， 2003 年 ， 頁  178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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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艟規範内部僧值之鑫度不一致性》違反 f t 糸正義至明 s :

如此的刑罰規定，顯然形成刑法整體規範内部價值之不一致 

性 。因為春販將卷品販責給買受人，所受到的處罰比直接殺  

死買受人遺嚴属•这後的刑费規定，已足以使杜會大眾的法 

威 情 飽 化 ，且鉗於不法行為的咸受理度混淆到無法分辨到底

是 殺 人 行 為 ，還是販奮卷品比教值得非難。________________

(3)再 以 （藥事法）第 8 3 條 「販奮供廬锩藥或禁藥罪，為例: 

「（第一項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，而販賣、供應、調劑、運送、 

寄藏、牙保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，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(:第二項）犯前項之罪， 
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德  

元 以 下 罰 金 ；致 重 傷 者 ，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洗刑， 

得併科新臺瞥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罚金。 I 其輿条爭規定保  

讀 法 益 相 顛 ，但就速已發生致死、致重傷之具醴結杲，法定 

刑亦僅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遠遠低於系爭規定之無期徒荆  

或十年以上有期徒荆。足敬糸爭规定之重 刑 ，已然遠反醴糸 

正 滅 。

4 、系 爭 規 定 ，單 純 以 「毒品分級」為依據之作法，使法定刑度無 

法與行為的不法内涵有合理連結，而未能對應不法程度，亦有 

遠 罪 責 原 則 ：

(1)學者張天一指出，目前毒品分級上，主要是以「成癮性」作 

為區分標準，在毒品戒治工作上，自然需要考慮到成癮性高 

低的差異，而給予不同之矯治方式。然以成癮性之高低來作  

為系爭規定在處罰鏟重上之衡量揉準，即值得商榷，成癱性 

較 高 的 毒 品 ，檟格固然可能較高，然夫必等同於對人禮健康  

的傷害越大或引發犯罪的機舍越高，舂品的成瘾性輿掩用或

王皇玉，〈論販賣毒品罪）（節錄〕_ (政大法學評論》第S4 期 ，2 0 0 5年 > 頁262,263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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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足夠的理諸根據或 f 證資斜來支斿9 。

(2) 系爭規定以單一的分級方式，一體適用於所有的毒品犯罪， 

並以此作為處罰刑度的差異，將 「營制標準！及 「處 蜀 標 準 ！ 

混 為 一 談，亦忽略個別行為所具右的本質差異。申 言 之 ，法 

定刑度無法與販賣毒品行爲的不法内涵取得合理的連結，顯 

然 違 反 罪 责 原 則 。

(3) 同時，僅以毒品分級作為刑度之區分標準，不僅欠缺合理性， 

且刑度設計亦過於嚴苛，大幅壓縮法院的裁量空間，又忽略 

販脅毒品行為現實上所具有之多後性。销售之大盤商、组熾 

之 負 责 人 等 「毒 枭 ,，卻輿销售妖尾端或偶發性之兜售者，立 

法上均給予相同之法定刺度，導致個案中的罪刑不相當，更

,有違分配正義#，使罪責不具對稱性、比例性w 。 )
(4) 另查，司法院1 0 6年 10 '月 1 8 曰曾舉辦「販賣毒品案件量刑

趨勢建議」焦點團體會議，其新聞稿即表示：_____________

焦點圍體檢視目前實務上販賣毒品案件的量刑現象，發現因 

販曹毒品罪之法定刑度偏重，且對於供出毒品來涨因而查獲  

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及於福査及本判中均自白者，秦品危害防  

制 條 例 第 1 7倏 第 1 、2 項設有減輕其刑的规定，故相敕於其 

他 犯 罪 類 型 ，販毒案件的判決較常出現宣告刑低於法定刑之

情 形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顯見實務運作上，系爭規定顯已嚴重造成了量刑的問題。瘦 

犯系爭規定案件慣常出現宣告刑低於法定刑之情形，正是因 

為 規 範 過 苛 過 重 ，導 致 情 輕 法 重 ，個案中根本難以適切的量

9 張天一，〈論販賣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題 > (節錄M 中肩財經法學》第 2 4期 ，201 0年 ， 

頁 1S8-189 > •“

川 張 天 一 '〈論皈賣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題〉，{中原財娌法學》第 2 4 期 ，2 0 1 0年 ，頁 198- 

1 9 9、2 0 1 。

h 王皇玉•（論皈賣毒品罪〉•《政大法學評論》第 8 4 期 ，2005年 ，頁 2 3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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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。若 此 ，如何能夠符合罪刑相當性？而犧牲掉的，便是個 

案中的正義及人民之權利°

5 、系爭規定業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而達憲，且不因有司法個案衡 

平調整機制而影響其違憲結果：

(1) 如前述，司法院釋字第6 6 9號解釋清楚地揭示，倘法定刑之 

規 定 ，對違法情節輕微、顯可憫恕之個案，即使有適用《刑 

法》第 5 9 條規定酌減其刑，仍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 

責任之輕微性，不免於罪責不符之遠憲結論。

(2) 以大多數涉犯系爭規定之案件為例，行為人僅為下游的販賣 

者 ，所販賣之毒品數量甚為有限，甚至多有僅是讲原欲自行 

施用之喜品轉費，以供他人消解毒癃之用。此時，對其論以 

最輕法定刑度之無期徒刑= 即凸顚罪刑不相當之情u  =

⑶ 再 者 ，縱 使 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1 7條 第 1 項定有供出 

上 游 ，以及第2 項自白之減刑規定。然而，此類規定之刑事 

政策基礎不同，所涉不確定因素甚多，且本質上亦非犯後態 

度審酌，無解消系爭規定違反罪貴原則之可能。

(4)再誠如司法院釋字第6 4 6號解釋中，李震山、林子儀前大法 

官之不同意見書亦表示，如 ：刑罰的減設奸，更誓諸姻案埶

法 者 的 裁 量 ，易形成埶法或摩判差異之結果：_____________

…刑事訴訟法關於微罪不舉、缓起訴，以及刑法關於刑之酌 

減 、緩刑等規定，作為避免過苛刑罰發生之方法。多數意見 

所以作此補救之解釋，…惟不論是適用多數意見所指之刑事 

訴訟法及刑法規定，或採取上述限缩適用系爭規定之方法， 

终究繫乎執法者輿審判者個人主觀上之善意裁董，且有可能

形成執法或■審判差異之結果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《刑法》第 5 9 條酌減機制，應是法院就；個 案 ，依罪貴原則

M 張天一，（論 販 I ■毒品罪在立法及適用上之問題卜 < t 原財痤法學》第 2 4 期 ' 2 0 1 0年 ，頁 197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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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量刑參酌，發現刑罰仍屬過苛時，方予適用，用意應非在 

救濟立法者的法定刑設計不具蕙法JL當性的問題w 。

四 、系 爭 規 定 之 法 定 刑 僅 有 「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未能 

充分反映不法行為之内涵，顯為立法之悉意，而 違 反 〈憲法〉第 

7 條 之 平 等 原 則 ••

(一）  《憲法》第 7 條平等原則係追求實質平等之保障，違反「恣意 

禁止 j 即屬違反平等原則。司法院釋字第48 5號解釋以降，便 

以恣意禁止原則為基礎，認立法者倘為差別待遇決定，需本於 

憲法價值體系，搓出合平享理之依攄，而判斯個別法規範是否 

符合平等原則，則須本査「分類輿視範目的間之鼷聯性 i。

(二） 學者法治斌早就點出，針對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外所為販賣毒 

品.者一律處死，不問犯罪情節或實害輕重，概以單一酷刑處理 

之規定，並非實質之平等14。反觀系爭規定，同樣是特別刑法， 

同樣不問犯罪愔節或實害輕重，一概以重刑相繩，如同前述違  

反 罪 刑 不 相 當 之 論 證 ，同樣無法通過「不等者不等之 I 的實質

16}

17|

18 j

19 j

20 J

2 l !

22 j

2 3 1 

2 4 1

平 箅 要 求 ，而此正是罪刑相當的基本要求。

(三 ）我國歷來釋憲實務，既已指出不論實質正義及個案情形，一律 

處以劃一之處罰方式，顯屬違憲：

司法院釋字第6 4 1號解釋理由書謂: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以單一糯準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並坡以計算罰兹金額，如此  

創一之處蜀方式，於特殊個案情形，雎免無法兼顧其實臀正義， 

尤 其 罰 锘 金 額 有 無 限 擴 大 之 處 ，可能造成個案顴然過苛之處  

扁 ，致右嚴重侵害人民財產椹之不會後果，立法者就此来設通  

畲之调整遽:制，其對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保陳之財產權所為限

I 許澤天，〈刑法規範的基本權審查一作為刑事立法界限的tt例原則>'<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》

j 第 7 輯上冊，？0 1 0 年 ，頁 308 »

! ^ 法 治 斌 ，〈司法審查中的平等權一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〉（節錄），《人文及社會科學〉第 S 卷第

i 1 期 ，1996 年 ，頁 35-5 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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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，顯不符妥當性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。

司法院釋字第4 7 1號解釋理由書謂: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不問抒為人有  

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除性之必要，一律宣付強制工作三年，抅 

東其中不具社舍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醴、自由部分，其所採 

措施輿所欲遠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，不合塞法笫二十

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上開解釋均已指出，僵化之處罰（保安處分）規 範 ，以單一標 

準 ，劃一之處罰方式，於個案情形將無法兼顧實質正義。如前  

述 ，在 個 案 中 ，因僅化的法定刑，壓縮了法院的個案針斟不法  

揞節的量刑空間，法院資無從依拔舂品的鼋、扞 為 次 教 、金箱 

是 否 基 利 、行 為 對 象 等 ，具醴且清楚的割分出刑度，即無從依  

墟不同類別規览對象子以不同處理，亦有遑 f 質平箄原 則 。

(四）誠如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6 6 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指出，猹 

別刑法重刑化的立法，廛採取嚴格的鏖査糅準及东査密度。系 

爭規定之「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除使法定刑過苛、 

違反罪刑相當性外；因糸爭制裁規範之規定，来能以客觏標準  

區別行為不法内涵*使個案中法官未能具親考量行為人行為之  

惡 害 程 度 ，甚至掛遠法愔筋鲤撤、蘸可憫恕之個案，僅能斜虚 

過 苛 之法定刑，此除剝耷法院刑罰裁量之禮限外，亦邐立法之  

懈急，無從兼顧個案正義，實造反志 t 蕓止原則，而輿<束法> 

篇 7 倏平箄蔗則相違。

肆 、結論

系爭規定即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2 項規定：「製造、運 

輸 、販賣第二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… 。」侵 

害人民依《憲法》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，並違反第7 條之平等 

原則及第2 3條之比例原則而違憲，敬請鈞庭宣告其立即失效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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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

證據清單••

聲證1 :確定終局裁判判決書之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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